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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是林权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所

在。基于全国9省（区）18县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林

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林权改革能够有效提升农户家庭

收入水平，通过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但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间存在显著差异，突出表现为“益富更益贫”的特点；作用机制分

析表明：要素激励、生计策略选择、林地流转和林权抵押贷款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家庭收入

中发挥中介作用，林权改革通过增加林业要素投入、强化生计策略选择、提高林地流转发生

率和信贷可得性来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林权改革的政策效果在森林资源

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禀赋、代际程度和生产结构差异下表现出明显的情景依

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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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社会内部收入差

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制约了农村整体福利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作为农

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主要内容之一的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简称“林权改革”），2003年率先在福

建、江西和辽宁等省份试点推行，2008年在全国铺开，试图在政策层面上通过“明晰产权、放活经营

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等措施以形成激发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活力与实现农户家庭增收的良性

发展机制。受资源禀赋和产权初始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林权改革在全国各地区的改革形式以及改革

引致的产权安全状况的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1⁃2]，农村地区林业经营方式依然粗放、效益低下[3]，林

权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提出要巩

固和扩大林权改革成果，进一步做好集体林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现我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

农民林业收入显著增加和国家生态安全得到保障的目标。为此，研究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

响，对于深化林权改革政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林权改革能否

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其影响效果如何？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增收？其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

是当前亟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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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于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了诸多探讨。主流观点认为林权改革通过确权

并颁发林权证书明确界定了林地产权边界，赋予农户具有法律效力的产权权利，以此稳定林业生产

的收益预期，激励农户增加林业经营性投资，进而提升林业收入水平[4⁃9]。亦有观点认为林权改革通

过强化林地产权稳定性来降低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失地风险，极大激发农户非农就业

的积极性，进而提升非农收入水平[10⁃13]。然而，持相反观点则认为林权改革并不显著影响农户家庭收

入[14⁃16]。究其原因，一是林权改革虽然带来林地价值的大幅提升，但对于改革前因某种原因以低价转

出林地的农户而言，其从此次改革所获得的收益相对有限[17]，而对于改革后出于政策稳定性的担忧而

选择转出林地的农户而言，若面对受让对象为专注于以低成本转入林地的林业大户、林业加工企业

等经营主体，农户收益也难以得到保证[18]。二是强化林地产权稳定性在激励农户将更多劳动力资源

配置到非农部门的过程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林业劳动力供给下降[19⁃20]，从而对林业经营性投入

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农户林业生产效率的下降和林业收入的并不必然增加[21⁃22]。三是受自身年龄、

健康状况、非农就业机会、技能不足等因素的约束，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和非农收入的持续

性往往较差[23]。

综上可知，已有研究结论并未完全形成共识，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首先，已有文献关于林

权改革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研究观点，其内在影响机制的逻辑证明和实证检验尚未受到足够重视。

其次，已有研究多采用OLS方法来测度林权改革政策效应，很少研究会涉及因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

性问题造成计量模型测度存在潜在偏误。最后，已有研究多采用短期小样本数据，难以真实反映林

权改革的政策效应。基于此，本文构建林权改革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全国 9省

（区）18县1128户为期12年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林权改革的增收效应和作用机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借鉴Zhang等[24]、李谷成等[25]的基本模型，并进行一定的改进，以此构建基于林权改革的农户决策

模型。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简化了农户决策行为，假设农户只参与林业生产和非农就业，且市场是

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为了简化分析，假设生产要素寿命为两期，期末生产要素残值为零，同时生产要

素的投入决策在第一期期初已经做出。如果两期生产函数不发生变化，则农户家庭选择投入生产要

素，以此探讨林权改革与农户生产决策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

首先，探讨林权改革与农户林业生产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假设农户林业生产函数为以下形式：

y= θAmLnKz
（1）

式（1）中，y代表林业总产出，A代表林地经营规模，L代表林业劳动力投入规模，K代表林业资本

投入规模，θ代表农户林业生产效率，m、n、z分别代表林地经营规模、林业劳动力投入规模和林业资本

投入规模的规模报酬系数，且m、n、z取值范围介于0和1之间。

农户家庭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为：

Π= y+ f ( x )
1 + i

y-K-wL- (i+TB) B+ i (D+B-K )-(RA +TR )A （2）

式（2）中，y为第一期林业总产出，
f ( x )
1 + i

y为第二期林业总产出的当期折现值，f ( x )代表农户下

一期依然保持林地的概率，反映了林地产权的稳定性。w代表劳动力的平均工资，i代表市场利率，B
代表农户林权抵押贷款额，林权抵押贷款利率为市场利率 i和贷款交易成本TB之和。D代表农户家

庭储蓄，(D+B-K )代表农户家庭剩余资金。RA代表林地流转租金，TR代表林地流转交易成本，

RA +TR代表林地流转成本。假设农户全年在林业生产经营中用于种苗、农药、化肥、机械、雇工等方

面投入的资本和转入林地的总支出K+(RA +TR )A受到预算约束，最多不能超过农户家庭储蓄和

林权抵押贷款资金之和D+B。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林权抵押贷款取决于信贷约束φ。则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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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约束条件：

K+ (RA +TR) A≤D+B,B≤φ ( y+D) （3）
根据式（2）一阶条件，最优单位林地资本密度为：

K
A

=
z ( )RA +TR

m ( )1 + i
（4）

当农户家庭没有面临预算约束时，最优资本和林地需求为：

K= (RA +TR

m )
m

z+m- 1 ( 1 + i
z )

1 -m
z+m- 1

θ
1

1 - z-m L
n

1 - z-m p
1

1 - z-m (1 + f ( x )
1 + i )

1
1 - z-m

（5）

A= (RA +TR

m )
1 - z

z+m- 1 ( 1 + i
z )

z
z+m- 1

θ
1

1 - z-m L
n

1 - z-m p
1

1 - z-m (1 + f ( x )
1 + i )

1
1 - z-m

（6）

最优单位林地劳动力密度为：

L
A

=
n ( )RA +TR

mw
（7）

当农户家庭没有面临预算约束时，最优劳动力和林地需求为：

L= (RA +TR

m )
m

n+m- 1 (wn )
1 -m

n+m- 1
θ

1
1 - n-m K

z
1 - n-m p

1
1 - n-m (1 + f ( x )

1 + i )
1

1 - n-m
（8）

A= (RA +TR

m )
1 - n

n+m- 1 (wn )
n

n+m- 1
θ

1
1 - n-m K

z
1 - n-m p

1
1 - n-m (1 + f ( x )

1 + i )
1

1 - n-m
（9）

此外，当农户家庭没有面临预算约束时，资本和劳动力最优投入比例为：

K
L

= zw
n ( )1 + i （10）

其次，借鉴尹鸿飞等[26]的做法来考察林权改革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基础上，假设农户非农就业的生产函数为以下形式：

y= ϑLnKzδ （11）
式（11）中，y代表农户非农就业总产出， L代表非农劳动力投入规模，K代表非农资本投入规模，

ϑ代表农户非农就业能力， n、z分别代表非农就业劳动力投入规模和非农就业资本投入规模的规模

报酬系数，且n、z取值范围介于0和1之间。

农户家庭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Π= y+ f ( x )
1 + i

y-K-wL- (i+TB) B+ i (D+B-K ) （12）

式（12）中，y为第一期非农就业总产出，
f ( x )
1 + i

y为第二期非农就业总产出的当期折现值，f ( x )代

表农户家庭劳动力因林地产权安全性改善而在下一期依然保持非农就业的概率，理论上而言，林地

产权安全性高低与农户保持非农就业概率呈现正反馈趋势。

根据式（12）一阶条件，资本和劳动力最优投入比例为：

K
L

= zw
n ( )1 + i （13）

当农户家庭没有面临预算约束时，最优资本和劳动力需求为：

K= (wn )
1 - n

n+ z- 1 ( 1 + i
z )

n
n+ z- 1

ϑ
1

1 - n- z δ
1

1 - n- z (1 + f ( x )
1 + i )

1
1 - n- z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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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wn )
1 - z

n+ z- 1 ( 1 + i
z )

z
n+ z- 1

ϑ
1

1 - n- z δ
1

1 - n- z (1 + f ( x )
1 + i )

1
1 - n- z

（15）

1.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直接影响

林权改革后，农户对林地的剩余控制权得到空前强化，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主体的行为边界使其

失去林地的风险大幅降低，因此 f ( x )将会提升，由式（2）和式（12）可知，
∂Π

∂f ( x )
将上升，即

∂Π
∂f ( x )

> 0。

因此，改善林地产权安全性，将显著提升农户家庭收入，这是林权改革带来的直接影响。

H1：林权改革通过强化林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直接正向效应。

2.林权改革通过中介变量对农户家庭收入的间接影响

（1）要素激励。林权改革意味着国家放松对农村林地产权的管制约束，进一步强化林地的使用、

收益和处置权利，农户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行动能力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以实现最大化收益的自由空

间得到进一步扩大。因此，改善林业生产经营制度环境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对林业生产的长期收益预

期，极大激发其增加林业要素投资的积极性，由式（5）和式（8）可知，
∂K

∂f ( x )
> 0, ∂L

∂f ( x )
> 0，进而有助

于形成林业要素投资和林业产出正向反馈的良性互动机制，由式（1）可知，
∂y
∂K > 0, ∂y

∂L > 0，此时，

∂y
∂f ( x )

= ∂y
∂K ∙ ∂K

∂f ( )x > 0, ∂y
∂f ( x )

= ∂y
∂L ∙ ∂L

∂f ( )x > 0。综上，林权改革通过确权颁证强化了林地产权

排他能力，有效降低林地被集体随意征用或承租方非法侵占的可能性，防止因产权模糊造成用于保

护林地产权的生产要素机会成本损失，通过提高对林地的实际可控性来保证农户能够独享现时林业

要素投资在未来实现预期收益的权利，极大激发农户放心地增加即期林业要素投资的积极性，进而

提高林业收入。

H2：林权改革能够极大激励农户增加林业要素投资，进而促进林业收入的增加。

（2）生计策略选择。林权改革引发家庭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会进一步强化生计策略选择倾向，促使

拥有不同资源禀赋农户通过自身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最佳发挥以实现家庭增收。一方面，林权改革通过

赋予完备的林地产权权能来增强农户林业生产的预期收益[27⁃29]。此时，具有林业生产比较优势农户的

一般理性选择是通过优化林地要素结构以实现规模化经营、追加林业资本和林业劳动力等要素的投资

规模和投资强度以增加林业产出、引进先进技术或管理手段以提高林业生产效率等途径来增强林业生

产 的 比 较 收 益 优 势 ，进 而 提 高 林 业 收 入 ，即
∂y

∂f ( )x = ∂y
∂A ∙ ∂A

∂f ( )x > 0, ∂y
∂f ( )x = ∂y

∂K ∙ ∂K
∂f ( )x >

0, ∂y
∂f ( )x = ∂y

∂L ∙ ∂L
∂f ( )x > 0, ∂y

∂f ( )x = ∂y
∂θ ∙ ∂θ

∂f ( )x > 0。另一方面，改善林地产权安全性大幅提升林地

的排他能力，通过降低失地风险来减弱土地“粘性”对劳动力资源的捆绑，从而加速农户家庭非农就

业转移进程。此时，具有非农就业比较优势农户的一般理性选择是通过将更多资本、劳动力等可变

生产要素配置到非农部门以增强非农就业的比较收益优势，由式（14）和式（15）可知，
∂K

∂f ( x )
>

0, ∂L
∂f ( x )

> 0，进而提高非农收入，由式（11）可知，
∂y
∂K > 0, ∂y

∂L > 0。此外，林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促进林业大户、林业合作社、家庭林场和林业企业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以及森林旅游、森林

康养等林业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村本地非农就业机会[30]，不仅可以实现非农收入的增加，还能够缓

解林业生产中可能面临的经营性资本不足问题，实现非农就业对林业生产的“汇款效应”[31]，进而提高

林业收入。

H3：林权改革通过实现农户在林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生计策略选择的最优决策，进而促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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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非农收入的双增。

（3）林地流转。林权改革在确权法律化和权属身份化基础上允许林地产权自由流转，并保证交

易的合法化和规范化，不仅通过有效保护流转收益以增强交易主体双方参与林地流转的意愿，还通

过降低产权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以期未来在更大产权范围内实现林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因此，林

权改革通过实现林地要素的自由流转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结构，进而实现家庭增收。具体而言：就

林地转入方来说，林权改革通过降低交易主体双方的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促进分散化且细碎化

林地向具有林业生产比较优势农户的有效集中：
∂TR

∂f ( )x < 0, ∂A
∂TR

< 0。在强化林地产权稳定性的

基础上，由式（6）和式（9）可知A将上升：
∂A

∂f ( x )
> 0，促使农户随之增加与林地要素相匹配的林业资

本和劳动力投资，由式（4）和式（7）可知，
∂K
∂A > 0, ∂L

∂A > 0，进而实现林业规模经济：
∂y

∂f ( x )
=

∂y
∂K ∙ ∂K

∂A ∙ ∂A
∂f ( x )

> 0, ∂y
∂f ( x )

= ∂y
∂L ∙ ∂L

∂A ∙ ∂A
∂f ( x )

> 0。就林地转出方来说，林权改革通过转出林地释放

原本林业生产效率较低且具有非农就业比较优势的农村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转移，由式（15）可知，

∂L
∂f ( x )

> 0，由于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增加，农户非农就业资本投入也随之增加，由式（13）可知，

∂K
∂L > 0，此时，

∂y
∂f ( x )

= ∂y
∂L ∙ ∂L

∂f ( x )
+ ∂y

∂K ∙ ∂K
∂L ∙ ∂L

∂f ( x )
> 0。同时，林地转出所带来的林地交易价值：

∂RA

∂f ( x )
> 0，则进一步增强非农就业的投资能力：

∂K
∂RA

> 0，从而获得更高的非农收入，此时，
∂y

∂f ( x )
=

∂y
∂K ∙ ∂K

∂RA
∙ ∂RA

∂f ( x )
> 0。

H4：林权改革通过赋予林地产权流转权能来提高林地流转发生率，进而促进林业收入、非农收入

的双增。

（4）林权抵押贷款。林权改革意味着林地产权正式获得制度的认可和保护，有效促进林地产权

保护承诺的“可置信威胁”程度[32]，并进一步赋予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抵押和担保权能，大幅

提升林地产权市场价值和森林资源变现能力，进而农户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资金：
∂B

∂f ( )x > 0。同

时，权属法律化和身份化能够有效克服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有效

降低金融机构对农户相关软信息的依赖程度，通过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和缔约成本来增强金融机构增

加信贷供给的意愿：
∂TB

∂f ( )x < 0, ∂B
∂TB

< 0。因此，农户拥有了金融机构所认可的有效抵押品，使得潜

在需求者参与正规融资的积极性得到明显提升，有效增强农户生产投资能力，进而实现家庭增收。

具体而言，一方面，提升信贷可得性不仅可以缓解农户经营性投资不足的问题，还能够增强规模经济

的投资能力，促进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向专业化、职业化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转变；另一方面，林权

抵押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从事非农活动提供资金保障。因此，随着贷款额度的增加，农户可以

为 多 层 次 生 产 活 动 做 更 多 的 投 资 ：
∂K
∂B > 0，此 时 ，

∂y
∂f ( )x = ∂y

∂K ∙ ∂K
∂B ∙ ∂B

∂f ( )x +

∂y
∂K ∙ ∂K

∂B ∙ ∂B
∂TB

∙ ∂TB

∂f ( )x > 0。

H5：林权改革通过提升信贷可得性以缓解多层次生产活动中所面临的信贷约束，进而促进林业

收入、非农收入的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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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关政策问题”研究

团队在 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 2018年开展的农户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技术，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分布、森林资源和林权改革情况等因素，选取河南、辽宁、四

川、山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和福建等 9省（区），每个省选取 2个县，每个县随机选取 3个乡镇，每

个乡镇随机选择 3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 15个农户进行访问。出于跨期可比性的考量，剔

除观测值观测时点不全和调查问卷信息前后矛盾的样本，经过数据整理后最终形成横跨 2003 年、

2007-2017年1128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把相关

变量的数据折算成1994年不变价。

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农户家庭收入。以总收入作为农户家庭收入的表征变量，其中，农户家庭总收

入由林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构成。林业收入由竹林、经济林、用材林和林业补贴等收入构成；非农收入

由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收入构成。为了缓解异常值的干扰，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林权改革。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林业“三定”改革，集体林依然存在很多无主

山、一山多主等产权界定不清的问题，使得农户因缺乏稳定性的政策预期而过度采伐森林资源，迫使

中央政府不得不叫停林业“三定”改革。随着我国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于 2008年全面实

施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要任务是通过明晰产权和勘界发证以达到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

保障收益权的政策目标，按照中央政府实施林权改革的原则，各地区不能简单地以林业“三定”改革

时期确定的责任山和自留山进行确权发证工作，而要重新进行实地“四至”勘界并登记，颁发统一式

样且具有法律效力的新林权证书。林业“三定”改革后，一些地方没有完全收回已经分配给农户的林

地，且对于已确权林地还需换发新林权证书，但现阶段仍然存在较多的林权纠纷，使得发放新林权证

书的工作存在一定障碍。因此，本文以是否领取林权证书作为林权改革的表征变量，已经领取的赋

值为1，未领取的赋值为0。
（3）中介变量。中介变量包括要素激励、生计策略选择、林地流转和林权抵押贷款。其中，要素

激励主要包括林业劳动力和林业资本投入。生计策略选择以反映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结构的职业类

型进行测度，划分标准参照Liu等[33]的研究，按照家庭劳动力配置的非农就业比例划分为纯农户、兼

业户和非农户，并作为有序虚拟变量分别赋值为1~3。林地流转采用农户家庭是否转入林地和是否转

出林地作为表征变量。林权抵押贷款采用农户是否获得林权抵押贷款作为表征变量。

（4）控制变量。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本文将控制变量归纳为 3个维度：

其一，市场特征变量，涉及非农劳动力价格和木材价格指标；其二，农户特征变量，涉及户主年龄、性

别、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户主是否干部、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数和是否非农就业指标；其三，资

源特征变量，涉及林地面积和是否采伐木材指标。控制变量若为二分虚拟变量，则继续采取 0和 1进

行赋值；否则，对实际数值采取对数化形式处理。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3.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设定。为评估林权改革的增收效应，结合各省份实施林权改革时间不尽相同这一

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识别林权改革与农户家庭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基本思想在于将各地

区推行林权改革的不同时间纳入模型，形成受政策冲击的农户为实验组和未受政策冲击的农户为控

制组，通过计算两组农户在林权改革实施前后收入水平的相对差异，可以较好地克服模型中可能存

在的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进而准确评估林权改革政策净效应。双重差分模型构建

如下：
Yit = β0 + β1treati postt + β2Xit + μi + εi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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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6）中，Yit表示农户 i在第 t期的家庭收入，Xit表示控制变量向量， μi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
随机扰动项。treati表示农户是否领取林权证书，若已领取则 treati=1，反之则 treati=0；postt表示时

间哑变量，若时间在已领取林权证书之后则 postt=1，β1表示林权改革的增收效应。

（2）中介效应模型设定。本文主要参考温忠麟等[34]的研究方法，选取要素激励、生计策略选择、林

地流转和林权抵押贷款 4个中介变量，使用依次检验的方法检验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具体模型设定

如下：

tranit = α0 + α1treati postt + α2Xit + μi + εit （17）
Yit = γ0 + γ1treati postt + γ2tranit + γ3Xit + μi + εit （18）

式（17）和（18）中， tranit为中介变量， α1 为中介效应待估系数，γ1 和 γ2 分别为林权改革和中介变

量的直接效应待估系数，α0、γ0均为常数项，其他变量定义同式（16）。依次检验方法的基本思路：第一

步，检验式（16）的估计系数 β1，在估计系数 β1 显著的基础上则进行第二步检验，否则停止检验。第二

步，检验式（17）的估计系数 α1，若估计系数 α1 显著，则进行第三步检验，否则停止检验。第三步，检验

式（18）的估计系数γ2，若估计系数γ2显著，则认为存在中介效应。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在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要求满足同质性和随机性前提假设条件，因此需要对

表1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总收入

核心解释变量

   林权改革

中介变量

   林业资本

   林业劳动力

   生计策略选择

   是否流入林地

   是否流出林地

  是否获得林权抵押贷款

控制变量

   非农劳动力价格

   木材价格

   年龄

   性别

   受教育年限

   健康状况

   户主是否干部

   家庭人口数

   家庭劳动力数

   是否采伐木材

   是否非农就业

   林地面积

变量赋值

实际值/元

是=1；否=0

实际值/元

实际值/人·日

纯农户=1；兼业户=2；非农户=3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实际价格/（元/人·日）

实际价格/（元/立方米）

实际年龄

男性=1；女性=0

实际年限

健康=1；不健康=0

是=1；否=0

实际人口

实际劳动力

是=1；否=0

是=1；否=0

实际面积/亩

均值

16946.2931

0.6162

622.6112

31.9945

2.0287

0.0725

0.0342

0.0165

52.8723

439.3289

52.1490

0.9694

7.3187

0.8951

0.2428

3.9328

2.7074

0.0380

0.6923

38.3976

标准差

22027.3811

0.4863

3045.001

65.6863

0.7315

0.2593

0.1817

0.1272

21.5415

97.3423

11.0257

0.1721

2.8496

0.3064

0.4288

1.5076

1.2344

0.1912

0.4616

7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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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①。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方式对式（16）进行回归估计，以此验证回

归结果的稳健性。表 2报告了林权改革影响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林权改革

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剔除林业补贴后林权改革增收效应仍然存在，回归结果

保持稳健，与理论预期一致，H1得到验证。说明林权改革有助于农户形成积极的收入预期，即使在

不依赖林业补贴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创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林权改革政策效果具有可持

续性。

2.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基准回归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一是，在农

户层面选择林权改革变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选择问题，而以所在县域林地确权比例作为林

权改革的表征变量，能够有效避免试点政策时可能出现的自选择倾向。表 3结果显示，林权改革对农

户家庭总收入具有正向影响，且在 10%统计水平上显著。二是，较早作为试点实施政策的省份相比

于其他省份更具代表性，可能导致试点省份的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与其他省份有所差异。因此，在

剔除试点实施政策的福建、浙江、江西、辽宁 4省后，林权改革估计系数仍然在 1%统计水平上具有正

向影响。三是，在推进林权改革政策过程中，影响农户家庭总收入的相关林业政策同时交叉运行，例

如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森林保险制度、林业补贴和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可能导致基准回归中林权

改革政策净效应存在偏误。为排除上述政策对林权改革政策效应可能产生的干扰，在基准回归基础

上，进一步添加上述政策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上述政策作用下，林权改革政策效应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但增收效果依然存在。

3.林权改革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

表 4报告了林权改革对不同收入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林权改革对不同收入农户

家庭总收入均产生显著的增收效应，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上升呈现下降趋势，

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家庭表现出更强的增收效应，突出表现为“益富更益贫”特点，说明林权改革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农村社会内部收入差距。

①    受篇幅限制，未在文中给出具体检验结果，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2　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 N=13536

变量

林权改革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R2

总收入（不含林业补贴）

(1)

0.0149***(0.0043)

控制

0.8058***(0.0059)

0.058

0.0052**(0.0023)

控制

控制

0.6878***(0.0113)

0.302

(2)

总收入（含林业补贴）

(3)

0.0215***(0.0026)

控制

0.8670***(0.0036)

0.078

0.0142*(0.0081)

控制

控制

0.5303***(0.0654)

0.321

(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林权改革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观测值

R2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0.0111*(0.0063)

控制

控制

0.6991***(0.0168)

13536

0.316

剔除试点省份

0.0156***(0.0025)

控制

控制

0.7060***(0.0118)

7752

0.330

排除相关政策干扰

0.0070*(0.0036)

控制

控制

0.6709***(0.0158)

13536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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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分析

1.影响机制分析

表 5 报告了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结构的影

响。结果显示，林权改革对农户林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

在 1% 统计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林权改革

既可以激励农户家庭通过优化林业要素配置结构提高林

业收入，也能够鼓励农村劳动力向具有比较报酬优势的

非农部门转移，增加非农收入。

（1）要素激励。表 6 报告了要素激励在林权改革影

响农户家庭收入中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第二步检验

结果表明，林权改革能够显著激励农户增加林业资本

和林业劳动力投入；第三步检验结果表明，要素激励对

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和总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

在加入中介变量后，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和

总收入依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林权改革能够有

效激励农户通过增加林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以提高林

业产出，进而带来家庭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H2 得到

验证。

（2）生计策略选择。表 7报告了生计策略选择在林

权改革影响农户家庭收入中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第

二步检验结果表明，林权改革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第三步检验结果表明，生计策略选择在 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林业收入、非农

收入和总收入，且在加入中介变量后，林权改革对农户林业收入、非农收入和总收入的正向影响依旧

表4　林权改革对不同收入农户家庭

总收入的影响 N=4512

变量

林权改革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R2

低收入组

0.0237*

(0.0143)

控制

控制

0.7001***

(0.0500)

0.146

中收入组

0.0135*

(0.0071)

控制

控制

0.9859***

(0.0488)

0.190

高收入组

0.0068*

(0.0035)

控制

控制

0.9510***

(0.0173)

0.109

 表5　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结构的影响

N=13536

变量

林权改革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R2

林业收入

0.0155***

(0.0018)

控制

控制

-0.0525***

(0.0087)

0.109

非农收入

0.0217***

(0.0047)

控制

控制

0.1771***

(0.0227)

0.579

表6　要素激励中介效应 N=13536

变量

林权改革

林业资本

林业劳动力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R2

林业资本

0.1509***(0.0167)

控制

控制

-1.1796***(0.0809)

0.083

林业收入

0.0117***(0.0017)

0.0255***(0.0009)

控制

控制

-0.0224***(0.0085)

0.159

林业劳动力

0.1827***(0.0126)

控制

控制

-0.6493***(0.0612)

0.104

林业收入

0.0136***(0.0045)

0.0376***(0.0028)

控制

控制

-0.0721***(0.0177)

0.166

总收入

0.0170**(0.0071)

0.0144***(0.0036)

0.0189***(0.0047)

控制

控制

5.7006***(2.0916)

0.440

表7　生计策略选择中介效应 N=13536

变量

林权改革

生计策略选择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R2

生计策略选择

0.0260*(0.0139)

控制

控制

-9.7550***(0.0673)

0.991

林业收入

0.0160***(0.0018)

0.0236***(0.0013)

控制

控制

-0.0186**(0.0088)

0.131

非农收入

0.0181***(0.0039)

0.0210***(0.0003)

控制

控制

-0.1255***(0.0195)

0.703

总收入

0.0151***(0.0057)

0.0091***(0.0030)

控制

控制

0.7206***(0.0241)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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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显著。这表明，林权改革强化了生计策略的选择分工，在激励农户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并未对

林业劳动力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实现了劳动力在林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互补[35]，进而实现林业收入和

非农收入的“双增”，H3得到验证。

（3）林地流转。表 8报告了林地流转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家庭收入中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第

二步检验结果表明，林权改革能够显著增加农户流转林地（转入林地和转出林地）的概率；第三步检

验结果显示林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缩小分别对其林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加入

中介变量后，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依然正向显著。表明林权改革不仅可

以通过激励农户扩大林地经营规模获得规模效应，增加林业收入，还可以通过鼓励农户转出林地获

得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增加非农收入，实现流转双方的利益“共赢”，H4得到验证。

（4）林权抵押贷款。表 9报告了林权抵押贷款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家庭收入中的中介效应回归

结果。第二步检验结果表明，林权改革能够显著增加农户获得林权抵押贷款的概率；第三步检验结

果显示林权抵押贷款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非农收入和总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林权改革对

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依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林权改革通过林权抵押贷款不仅可以

缓解农户在林业生产中所面临的信贷约束，提高其林业投资水平和投资能力，从而增加林业收入，还

能够缓解在非农部门受到的生产性资本不足的约束，从而增加非农收入，H5得到验证。

2.异质性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视角下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表 10结果显示，相比于东部地

区，林权改革对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强。可能原因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农户对山林

依赖程度和所面临的市场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由此形成异质性的林地需求属性和劳动力行为决策

偏好，进而影响林权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稳定的产权制度

安排对诱导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激励效应相对有限，并且较低的山林依赖弱化了林地的经济保障功

能，使得林权改革的增收效应相对有限。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林地对农户具有更强的

经济收益功能和物质保障功能，提升林地产权稳定性对非农就业具有更大的激励效应。

表8　林地流转中介效应 N=13536

变量

林权改革

是否转入林地

是否转出林地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R2

是否转入林地

0.0389***(0.0046)

控制

控制

-0.2726***(0.0270)

0.084

林业收入

0.0153***(0.0027)

0.0146***(0.0053)

控制

控制

-0.0580***(0.0117)

0.112

是否转出林地

0.0164***(0.0055)

控制

控制

-0.2474***(0.0235)

0.057

非农收入

0.0165*(0.0092)

0.0327**(0.0152)

控制

控制

0.2270***(0.0460)

0.543

总收入

0.0107***(0.0035)

0.0172***(0.0061)

0.0139**(0.0058)

控制

控制

0.7568***(0.0173)

0.359

表9　林权抵押贷款中介效应 N=13536

变量

林权改革

是否获得林权抵押贷款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R2

是否获得林权抵押贷款

0.0297*(0.0164)

控制

控制

-0.3994***(0.0617)

0.242

林业收入

0.0155***(0.0018)

0.0138**(0.0062)

控制

控制

-0.0521***(0.0087)

0.109

非农收入

0.0196**(0.0089)

0.0315**(0.0160)

控制

控制

0.1540***(0.0542)

0.603

总收入

0.0183***(0.0040)

0.0161**(0.0064)

控制

控制

0.7139***(0.0183)

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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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森林资源禀赋差异视角下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表 11结果显示，林权改革对森

林资源禀赋高的南方地区农户家庭林业收入的正向影响大于北方地区，但对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要

小于北方地区。可能原因是，在森林资源更加丰富的南方地区，农户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林业生产

投入以获取更为可观的林地经济收益。相对应地，处于森林资源禀赋劣势的北方地区，林权改革对

非农就业转移则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3）代际差异视角下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借鉴何可等[36]的做法，本文以 1980年出

生为界，若户主是 1980年以前出生，则视为第一代农户，否则视为新生代农户。表 12结果显示，林权

改革对第一代农户林业收入的促增效应强于新生代农户，但对非农收入的促增效应要弱于新生代农

户。可能的原因是，第一代农户年龄相对较大，劳动能力较弱，在非农就业市场容易受到排挤，他们

更愿意增加林业要素投入以提高家庭收入。而新生代农户有较高教育程度和较强劳动能力，更加适

合非农就业。

（4）人力资本禀赋差异视角下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表 13结果显示，林权改革对人

力资本禀赋更高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一是随着人力资本的提高，农户会

表10　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视角

变量

林权改革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观测值

R2

东部地区

林业收入

0.0138***(0.0027)

控制

控制

-0.0261**(0.0108)

5856

0.107

0.0064(0.0072)

控制

控制

0.2079***(0.0289)

5856

0.518

非农收入

中西部地区

林业收入

0.0183***(0.0027)

控制

控制

-0.1408***(0.0153)

7680

0.156

0.0205***(0.0068)

控制

控制

-0.0109(0.0384)

7680

0.661

非农收入

表11　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森林资源禀赋差异视角

变量

林权改革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观测值

R2

北方地区

林业收入

0.0020(0.0034)

控制

控制

-0.0730***(0.0183)

4416

0.116

0.0237***(0.0090)

控制

控制

0.0874*(0.0492)

4416

0.619

非农收入

南方地区

林业收入

0.0186***(0.0022)

控制

控制

-0.0490***(0.0098)

9120

0.108

0.0119**(0.0058)

控制

控制

0.1978***(0.0261)

9120

0.551

非农收入

表12　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变量

林权改革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观测值

R2

新生代农户

林业收入

0.0156***(0.0020)

控制

控制

-0.0483***(0.0112)

974

0.085

0.0252***(0.0055)

控制

控制

0.1940***(0.0299)

974

0.343

非农收入

第一代农户

林业收入

0.0166***(0.0039)

控制

控制

-0.0483*(0.0252)

12562

0.076

0.0176**(0.0083)

控制

控制

-0.0250(0.0542)

12562

0.346

非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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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理性地安排林业生产，实现在更低成本要素组合中完成林业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交换；二是具有

高人力资本禀赋农户“干中学”的能力较强，非农就业机会多。

（5）生产结构差异视角下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表 14结果显示，一方面，林权改革对

农户非农务工和非农创业产生显著的增收效应，说明林权改革的激励效应强化了农户家庭非农就业

意愿。另一方面，生产结构的异质性决定了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经济回报率的差异化。林权改

革对生长周期较短、集约化程度较高、投资回收期较短的竹林和经济林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

用材林收入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全国9省（区）18县1128户为期12年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

型揭示了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林权改革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家庭总收入，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平衡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方法验证了实证结果的可

靠性，但林权改革对不同收入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突出表现为“益富更益贫”特点。

第二，林权改革通过增强要素激励、强化生计策略选择、鼓励林地流转和提高信贷可得性 4种中介途

径促进农户林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增加。第三，经济发展水平、森林资源禀赋、代际程度、人力资本

禀赋和生产结构差异下林权改革的增收效应表现出显著的情景依赖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严格控制林地再调整，建立政策纠偏、微调机制，

实现中央方针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况的良好匹配，解决好集体林地林木权属不清、责权利不明确等历

史遗留问题，奠定促农增收基础。第二，建立和完善林权交易市场化、规范化体系建设，打通林地使

用权证与林地经营权证之间的通道，促进林地权证在不同比较优势农户间的合理流动，在还权到赋

能过程中实现流转双方的利益“共赢”。第三，建立和完善林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完善林权抵

押贷款风险补偿机制，降低违约风险处置成本和林权抵押贷款利率与约束条件，增强农户信贷意愿，

表13　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禀赋差异视角

变量

林权改革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观测值

R2

人力资本质量

低人力资本质量组

非农
收入

0.0108***

(0.0026)
控制

控制

-0.0510***

(0.0149)
6588
0.095

林业
收入

0.0166***

(0.0063)
控制

控制

0.0993***

(0.0361)
6588
0.631

高人力资本质量组

非农
收入

0.0201***

(0.0025)
控制

控制

-0.0514***

(0.0116)
6948
0.130

林业
收入

0.0254***

(0.0068)
控制

控制

0.1999***

(0.0317)
6948
0.540

人力资本数量

低人力资本数量组

非农
收入

0.0147***

(0.0026)
控制

控制

-0.0392***

(0.0133)
7247
0.111

林业
收入

0.0174***

(0.0061)
控制

控制

0.1279***

(0.0312)
7247
0.632

高人力资本数量组

非农
收入

0.0151***

(0.0025)
控制

控制

-0.0543***

(0.0124)
6289
0.115

林业
收入

0.0303***

(0.0069)
控制

控制

0.2027***

(0.0343)
6289
0.546

表14　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生产结构差异视角 N=13536

变量

林权改革

控制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常数项

R2

非农收入结构

非农务工收入

0.0126**(0.0050)

控制

控制

-0.1005***(0.0202)

0.498

非农创业收入

0.0090**(0.0038)

控制

控制

-0.2010***(0.0215)

0.294

林业收入结构

竹林收入

0.0111***(0.0013)

控制

控制

-0.1437***(0.0064)

0.149

经济林收入

0.0131***(0.0049)

控制

控制

-0.0638***(0.0178)

0.071

用材林收入

0.0118(0.0083)

控制

控制

-1.2060***(0.0440)

0.589

117



（总163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扩大农户生产资金的获得渠道。第四，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来发展多元化林业经营模式，并通过强化

技能培训来提升非农就业竞争力，实现较差人力资本禀赋和第一代农户家庭的增收。第五，政府应

通过多元化补偿以发挥森林生态效益为主要林业生产结构的农户家庭，实现国家生态建设和农户经

济效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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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Tenure and Farmers’ In⁃
come： Theoretical Clu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WEI Jian，LIU Can，ZHANG Dahong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income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
estland tenure and the key to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orest resourc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18 counties of 9 provinces （distric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
land tenure on farmers’ income and its mechanism by using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odel and mediating 
effect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tenure can effectively raise farmers' 
income，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 is verified by robustness test， parallel trend test and 
placebo test，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farmer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demon⁃
st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benefitting the poor more than the rich”；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actors of motivation， livelihood strategy of farmers’ choice， forest land transfer and forest right 
mortgage loan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tenure on farmers' 
income，and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tenure can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by increasing the in⁃
put of forestry factors， strengthening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of farmers’ choice， increasing forest land 
transfer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redit to farmer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tenure shows significant situational dependence in terms of the differences 
of forest resource endow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uman capital endowment， intergenera⁃
tional degree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Key words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tenure； factor incentives； livelihood strategies； for⁃
est land transfer； forest rights mortgage；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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